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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途退保有损失

Z⼥⼠2018年在某公司为⼥⼉购买了⼀份重疾险，
每年需缴纳保险费9000多元。在这份保单⽣效的
6年后，Z⼥⼠因为资⾦紧张，到保险公司办理退
保，发现退保⾦额还达不到所交保费的⼀半。Z
⼥⼠对退保损失⽆法接受，认为⾃⼰从购买这份
保险产品之后，⼀直都是按时缴费，没有申请过
任何理赔。⾃⼰把钱放到保险公司6年，退保时
没有跟银⾏取钱⼀样有利息就算了，为什么退保

要损失这么多？

保险公司⼯作⼈员反复给张⼥⼠讲解了保险条款
中的保险责任、宽限期权益、⾃动垫交、减额交
清等功能后，Z⼥⼠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不再退
保，选择使⽤减额交清⽅式继续享有保险保障。

案例简介�

案例启⽰�

⻛险提⽰�

中宏保险辽宁分公司提醒⼴⼤消费者：

应在⾃⼰的承受范围内购买合适的保险产品。消
费者需清楚了解⾃⼰购买保险产品中包含的保障
责任。消费者在退保时要慎重考虑。退保后，将
失去保险产品所提供的保障和权益，现⾦价值可
能也会低于所交保费。退保后如果后悔，将⽆法

恢复合同效⼒，重新投保也会因为当前年龄、⾝
体状况不同等因素，影响保险保费或承保决定。

根据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保险法》第四⼗七条规定：
投保⼈解除合同的，保险⼈应当⾃收到解除合同
通知之⽇起三⼗⽇内，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
的现⾦价值。

现⾦价值就是在投保⼈退保时，保险公司按照现
⾦价值表，退还给投保⼈的那部分⾦额，也是投

保⼈所交的保费减去保险公司的各种经营管理等
费⽤后计算出来的⾦额。拥有现⾦价值的保险，
前期的现⾦价值通常低于缴纳的保费，所以消费
者在选择退保时，⼀定要慎重考虑。在本次的案
例中，Z⼥⼠发现如果⾃⼰继续坚持退保，那么
不仅会损失部分所交保费，还会让⾃⼰失去保险
保障，得不偿失。


